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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2�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4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9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

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子公司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佳电公司” )决定接受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电

集团” ）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总计1,410万元，通过具备资

质的关联方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电集团财务公司” ）向佳电

公司发放。 其中首次接受280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贷款年利率3.465%；后续分批次办

理手续（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日期为准），贷款利率将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基准利

率为参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近日，佳电公司与哈电集团及哈电集

团财务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1.�委托人：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借款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3.�受托人：哈尔滨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420万元

5.�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

6.�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为3.33%

7.�合同生效条件：自委托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备查文件

1.《委托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26� �证券简称：科前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3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8日(星期三)�上午 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21日(星期三)�至09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uhankqbio@kqbio.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9月28日 上午 09:00-10: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8日 上午 09:00-10: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陈慕琳女士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钟鸣先生

董事会秘书：邹天天女士

独立董事：王晖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09月28日 上午 09:00-10: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21日(星期三)�至09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

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uhankqbio@kqbio.com向公司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7-81322905

邮箱：wuhankqbio@kqbi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22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至9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office@njzq.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9月29日

下午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9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李剑锋先生，董事、总裁夏宏建先生、独立董事董晓林

女士、财务总监刘宁女士、董事会秘书徐晓云女士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至9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office@njzq.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5-58519900

邮箱：office@njzq.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03� � �证券简称：*ST博天 公告编号：临2022-101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4月13日，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通知书》，债权人安徽子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

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披

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最近

一个月的重整及预重整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2年8月16日，临时管理人及公司与重整投资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每天新能源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上合称“重整投资人” ）签署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2022年8月

23日，重整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银行账户按时足额支付了3,000.00万元投资保证金（含已

经支付的尽调保证金部分），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的阶段性工作基本完成。

目前，临时管理人正在组织和协调各方在预重整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拟定和完善

公司预重整方案。

二、 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重整事项尚未被法院正式受理，目前招募的重整投资人并非

最终确定的正式重整投资人；在公司后续正式进入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草案）被法院裁定

批准后，本次招募的重整投资人才最终确定为正式重整投资人。 公司是否正式进入重整程

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

工作。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并顺利实施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

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49� �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2-060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3:00-14: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2年9月19日(星期一)�至9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hangxlam@enn.cn提问。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30日披露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9

月26日举行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对公司经营业绩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充分交流，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回答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26日（周一）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独立董事高金波先生；副总裁刘德军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罗练鹰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9月26日下午13:00-14: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2022年9月19日(星期一)�至9月2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电子邮箱zhangxlam@enn.cn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晓龙、徐新

电话：0891-6339150（工作日9:30-13:00、15:30-18:00）

邮箱：zhangxlam@en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说明会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2-046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世茂大厦B座12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564,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采取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

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代行董事会秘书罗衍记先生出席了会议；总裁潘欣欣女士、副总裁李浩先生、财务总监王晓

颖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变更暨补选股东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64,80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监事变更暨补选股

东监事的议案

98,6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阳光、李胜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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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按照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龚威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高翔2021年度个人

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良好”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

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共计7,14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 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

773.40元。 公司已于2019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有关事项，故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按照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

淼鑫、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

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达标”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

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

并同意将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0,92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

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公司已于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

议） 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

案》，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故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

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对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简述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审批程序

1、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19年9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年员工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19年8月27日至2019年9月5日，公司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

司内部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9

月7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年员工期权激励划授予激励对象人

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19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6、2019年10月31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意见。

7、2020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激励对象苏

璠、李项峰、戴琦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

签订的劳动合同，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

的2019年度现金股利， 并同意将上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89,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83,590元。 公司已于2019年第四次股东

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故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2021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

励对象刘斌、张毅、邵冲、季文君、陈晓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田左云2020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良好” ，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

对应的2020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313,310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350,366.10元。公司已于2019年第

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故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2022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

励对象龚威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 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

动合同；（2）激励对象高翔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良好”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

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

意将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7,14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公司已于2019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办理

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故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简述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审批程序

1、2021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

了核查意见。

3、2021年8月24日至2021年9月2日，公司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

司内部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9

月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

情况说明》。

4、2021年9月4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21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意见。

7、2022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

励对象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

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 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 激励对象金涛

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达标”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

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0,92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

为人民币2,851,040.40元。公司已于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故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依据、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注销的依据

1、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合称“《激励计

划》” )相关规定，若激励对象离职，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其根据《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激励对象龚威、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已分别

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出现了上

述规定的回购注销情形，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26,06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060股、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23,000股）。

2、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业绩考核达到“良好” 及以上的

情况下，《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则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业绩考核达到“达标” 及以上的情况下，

才能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解除限售，否则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

予价格回购注销。

因激励对象高翔、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考核标准，出现了上述规定的回购注销情

形，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第三期限制性股票4,080股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7,920股予以回购注销。

3、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在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激励计划》不能解除限售，

则不能解除限售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股利由公司收回。

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的上述538,060股限制性股票（其

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7,140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30,920股）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

金股利。

（二） 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回购注销上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共计538,060股限制性股票， 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7,140股， 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30,92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

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6,499,160 -538,060 5,961,1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84,603,814 3,884,603,814

总计 3,891,102,974 -538,060 3,890,564,914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因（1）激励对象龚威、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

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2）激励对象高翔、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考核标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

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8,06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7,140

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30,

92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

计划》的规定，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

七、监事会意见

1、因（1）激励对象龚威、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

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2）激励对象高翔、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考核标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

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 并同意将上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8,06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7,140

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530,

92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律师法律意见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对象、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

《2021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2019年激励计划》《2021

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减资程

序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7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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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临时

会议）于2022年9月8日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9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

12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1、因（1）激励对象龚威、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

余虎、阮淼鑫、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高翔、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考核标准，不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

述1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8,06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7,14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530,92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2、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5）。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7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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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2

年9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表

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1、因（1）激励对象龚威、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

虎、阮淼鑫、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

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高翔、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考核标准，不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13名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8,06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其中：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7,14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530,92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2、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5）。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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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按

照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龚威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

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高翔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

核结果未达到“良好”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 并同意将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计7,14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4.31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0,773.40元。 2、按照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

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

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达标” ，不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2021

年度现金股利， 并同意将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0,92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

司注册资本预计将由人民币3,891,102,974元减少至人民币3,890,564,914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或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其涉及的公司减资

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2年9月17日至2022年10月31日。 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复兴东路2号12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00010

电话：021-23029999转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7日

债券代码：143303�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7北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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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2—070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8月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2年8月， 公司为2021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国贸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9,701万元。截至2022年

8月31日，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0,919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为20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66.24

亿元，另设“担保储备池” 额度10亿元，合计担保额度76.24亿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9.67%。 根据公司《担保管理办法》，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年度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的担保和控股子

公司向公司的借款二者之和的最高限额。 担保额度不包含子公司以其信用、资产抵质押等

方式进行的融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的担保额度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5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北方稀土2022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2年8月， 公司为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贸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9,

701万元。 具体如下：

（一）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二）债权人名称：招商银行包头分行

（三）担保金额：9,701万元

（四）累计担保余额：53,282万元

（五）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3.47%

（六）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七）担保原因：生产经营需要

（八）担保范围：担保合同项下各项借款、融资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本金、利息等。 具体以担保合同为准。

（九）担保期限：半年

（十）是否有反担保：有

（十一）其他股东提供担保情况：无

（十二）年度已批准担保总额度：300,000万元

（十三）剩余担保额度：246,718万元

（十四）资产负债率（2022年6月30日）：56.64%

（十五）逾期担保情况：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916834012598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0日

注册资本：14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占成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83号5楼

经营范围：各种稀土氧化物、化合物、稀土金属、合金等稀土产品的采购、仓储、销售；冶

金、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有色金属及合金产品的采购、销售；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

材料及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采购、销售；稀土行业生成中各类回收产品的采购与销售；稀

土精矿、黑色金属矿、钢材、原煤、精煤、粉煤、块煤、焦炭的采购和销售；房屋及机械设备租

赁；稀土信息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铂钯铑贵金属原料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00

内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 30.00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5.00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3.00

包头市金蒙研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00

包头市新源稀土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

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1.00

合计 100.00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95,242 272,836

总负债 223,852 119,749

净资产 171,390 153,086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8,423 683,344

净利润 18,304 9,4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国贸公司与招商银行办理国际信用证业务，公司与招商银行包头分行签订《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书》， 协议约定公司为招商银行向国贸公司签发的国际信用证提供最高额

20,000万元的保证担保，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7月21日至2023年7月20日。截至2022年8月

31日，公司就该笔担保业务实际担保金额为9,701万元。

国贸公司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国贸公司以其2021年度经审计总资产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促进其

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能够及时掌握控股子公司经营及资信状况，不存在

影响偿债能力的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是公司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资金需要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证控股子公司资金

需求，促进其发展。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金额大于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反担保能够保

障公司利益。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情形。 公司根据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加强调研与风险评估，严格执行审批流程，降

低担保风险。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发表了同意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0,919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5.92%。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28� � � � � � � � �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2-040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7日(星期二)�下午 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20日(星期二)�至09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ellington@ellingtonpcb.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09月27日 下午 14:00-15:00举行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

投资者关心的事项进行沟通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27日 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霞晖

总经理：张邯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何刚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易守彬

独立董事：胡卫华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9月27日 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9月20日(星期二)�至09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ellington@ellingtonpcb.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何 刚、郭燕婷

电话：0760-22813684

邮箱：ellington@ellingtonpcb.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5199� � � � � � � � � �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2-034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葫芦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娃投资” ）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67,07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1.76%，葫芦娃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60,

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35.91%。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2年9月16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葫芦娃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12,00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海口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7.18 3.00

股权类投

资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7,50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海南万宁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4.49 1.87

股权类投

资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4,50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定安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2.69 1.12

股权类投

资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7,50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乐东黎族自

治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

4.49 1.87

股权类投

资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16,25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琼海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9.73 4.06

股权类投

资

海南葫芦娃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是 12,250,000 首发限售 否

2022年9月

15日

2027年9月

13日

儋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7.33 3.06

股权类投

资

合计 60,000,000 35.91 15.00

注：最终质押期限截止时间以控股股东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汤旭东 10,956,000 2.74 10,956,000 10,956,000 100 2.74 10,956,000 0 0 0

海南 葫 芦 娃

投资发 展 有

限公司

167,079,000 41.76 0 60,000,000 35.91 15.00 60,000,000 0 107,079,000 0

杭州 孚 旺 钜

德实业 有 限

公司

57,519,000 14.38 0 0 0 0 0 0 57,519,000 0

杭州 中 嘉 瑞

管理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32,868,000 8.21 23,800,000 23,800,000 72.41 5.95 23,800,000 0 9,068,000 0

卢锦华 19,556,460 4.89 0 0 0 0 0 0 19,556,460 0

汤杰丞 18,789,540 4.7 0 0 0 0 0 0 18,789,540 0

合计 306,768,000 76.67 34,756,000 94,756,000 30.89 23.68 94,756,000 0 212,012,000 0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